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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政府計劃推行藥物自購措施的立場書 

 
我們是一群居住在屯門和元朗的長者，自從衛生福利局和醫管局分別公佈了藥物

自購的消息和中央藥物名冊的具體內容後，我們發現此計劃存在著不少問題，故

特此來到立法會向政府訴說我們的憂慮和預見的問題，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及官員

慎重考慮，勿為求達至滅赤而倉促推行。 
 
藥物自購理念的推出，表面上是說要對病人公平，統一發藥的機制和減少浪費，

但實際上卻是回應及舒緩政府理財不善的情況(西門子賠款事件、維港巨星匯�
便是例子)。如果香港的經濟如回歸前那麼好，我們作為市民亦不介意替政府分
擔，但是現今的境況卻是人人未必有工開，有工開的薪酬也偏低，物價又開始上

揚，有工做的青少年都只能勉強渡日，更何況是我們這班沒有收入的長者呢？ 
 
藥物自購對長者的影響： 
 
1.長者負擔不起高昂的藥費 
 長者沒有收入，主要是依賴生果金及微簿的積蓄維生，有時為了應付突如其來
的醫療開支，會透過節衣縮食、借貸及拾荒等方法勉強應付過來。假如藥物自

購計劃真的實施，要我們承擔部分的藥費，我們都不知還有什麼方法可以應付

這筆開支及繼續生活下去。 
 
2.變相逼長者領取綜援 
 現時很多長者即使有經濟困難，也不願意申請，主要原因是申請手續非常繁瑣
及彊化(例如要找子女簽名作實不供養父母才能申請)。若果藥物自購計劃真的
實施，將大幅度增加這班長者的負擔，他們為了生活，最終會逼使他們申請綜

援。 
 
3.促使長者及病患者的病情惡化 
 窮困的長者及病患者因擔心負擔不起龐大的醫療開支而不看醫生或者減少覆
診的次數；另外，此計劃限制了醫生對症下藥的情況，明知 A藥對病人的病況
有療效也不開，仍然要試用那種沒有療效的 B 藥，待証明 B 藥對病人的病情
沒有幫助才肯轉開 A藥。這樣不但浪費了政府的資源、增加長者及病患者的開
支和時間，更令他們的病情惡化及痛苦增加。 



 
4.豁免制度不方便，間接逼使長者不作申請 
 政府過往曾設有醫療豁免機制去幫助窮困的長者及病患者，可是卻不太方便及
沒有顧及我們的感受，所以很少長者申請。設想一個行動不便的長者，為了享

用廉價的醫療服務，早上 4時多便離家出發，上午 5時左右便到達醫院排隊輪
侯取籌，9時才開始輪候見醫生，最快都可能 11時才能離開醫院，如果這時還
要去找醫務社工，再輪候及申請，回到家都可能用上大半天時間�。長者病到
五顏六色，已經很辛苦了，還要花時間四出奔波，再者，政府很少向長者宣傳

豁免制度，很多長者根本就不知道從何途徑提出申請�。如果政府仍繼續設立
如此的豁免機制，即是要長者不去申請。 

 
5.自行買藥的隱藏問題 
 要長者自行買藥，最大問題就是不知去那裡買!就算他們知道大型的連鎖店可
以購買到，但價格一定會比坊間的的藥房貴。如果遇上缺貨，就會出現病人無

藥吃或者買貴藥的情況。如果長者貪便宜，往內地買了平價的假藥、過期藥或

被人藉此騙財，後果便不堪設想了。 
 
我們對藥物自購計劃的建議： 
 
1. 希望政府能夠顧及長者無收入及非常依賴醫療服務的情況，豁免向長者推行藥
物自購的措施。 

 
2. 希望政府能夠給予長期病患者購藥的優惠及補助，以支持他們對抗病魔及減低
他們的經濟負擔。 

 
3. 豁免制度要更透明及簡化，這樣公眾才容易知道及申請。我們建議凡 60 歲的
長者便可獲得豁免，這樣長者便不用花長時間去四出覓尋醫務社工和輪候登記

的手續，使病患者看完醫生後可盡快回家休息，減輕他們的精神和心理上的壓

力。 
 
4. 基於人道立場，希望政府的醫療服務能夠對症下藥，勿為解財赤而置市民的
生命不顧，用療效低或沒有用的藥物去治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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